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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自由妇女

网络和自由国际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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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把《伊斯坦布尔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作为

一项全球框架 
 

 

 自由国际欢迎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拉希达·曼朱女士阁下向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交的关于国家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责

任问题的报告。自由国际完全赞同报告的结论，即各国必须建立双重评估框架，

据以追究暴力实施者的责任，同时还要向未予以保护和预防此行为的所有人问

责。 

 自由国际还欢迎特别报告员向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

的最新陈述，其中明确指出现有国际规范框架在预防、消除和惩治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方面存在的漏洞。 

 本陈述特别关注这些现存的漏洞及弥补这些漏洞的迫切必要性，特别是考虑

到《伊斯坦布尔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于近期生效。 

 认识到： 

–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仍是最盛行的侵犯人权形式 

–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源于有社会根源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导致的一贯歧视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3 年对现有数据进行的全球审查，全世界 35%的

妇女要么曾遭身体和(或)亲密性伴侣暴力，要么曾遭非伴侣的性暴力 

– 15%至 76%的妇女在其一生之中曾遭身体和(或)性暴力 

– 高达 50%的性侵犯对象是 16 岁以下的女孩  

– 在战争和冲突时期，妇女尤其易于遭受性暴力  

– 全世界约有 1.3 亿女孩和妇女的生殖器官遭切割  

– 全世界超过 6 000 万女孩为儿童新娘，在未满 18 岁以前便结婚 

– 有 102 个国家仍未出台反对家庭暴力的具体法律条款 

 考虑到： 

– 免遭暴力是最基本的人权，没有此项权利，所有其他权利也就无从谈起  

– 欧洲委员会及其成员国决心通过制定《伊斯坦布尔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扭转上述趋势，该《公约》于 2014 年 8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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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伊斯坦布尔公约》： 

– 建立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基础之上，并将《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其他各项关于此问题的决议中所载全部不

具法律约束力的标准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 

– 证明是处理暴力侵害妇女这一既属歧视又是侵犯人权行为问题的最具

深远意义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 是首份明确载有性别定义从而将性别平等观点适用于制定和评价在其

执行方面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国际条约 

– 是首份对家庭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做出全面界定的国际条约 

– 具体界定了一切性别暴力形式，如心理暴力、跟踪、身体暴力和性暴力，

其中包括强奸、强迫婚姻、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强迫堕胎、强迫绝育和

性骚扰 

– 载有规定实现男女平等是最有效和切实终止和预防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的方式的条款 

– 建立在所有其他现有国际立法基础之上，载有旨在改变态度和消除个人

和机构层面陈规定型观念的具体条款 

– 规定了一项专门的实施情况监测机制，而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在内的所有其他妇女人权条约则未订有这一机制 

– 载有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庇护条款，这些条款承认移民妇女和难民

妇女是尤为脆弱的一个群体，因此要求各国将性别暴力视为寻求庇护的

依据 

– 涉及针对男子、老年人和儿童的家庭暴力行为  

– 纳入了“尽责”标准，从而建立在欧洲和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基础之上 

– 允许非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加入 

 赞扬： 

– 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者为消除和预防家庭暴力及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做

出的持续努力，如自由国际促进自由奖获得者、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爱尔兰共和国第一位女总统玛丽·鲁宾逊；自由国际促进自由奖

获得者、前联合国废除世界各地切割女性生殖器官习俗特别大使华莉

丝·迪里；英国国际发展部部长琳·菲特史东；国际自由妇女网络及许

多其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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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 其向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第五十九届会议(2014 年)提交的关于通过欧

洲委员会《伊斯坦布尔公约》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决议，其

中吁请所有自由党领袖和议员努力制定一份全球公约，以此作为预防和

打击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的综合且有效的文书 

– 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交的关于消除和预防一切形

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书面声明，其中吁请国际社会承担起确保

将妇女权利载入联合国每个会员国的国家立法并将一切形式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孩行为定为犯罪的责任  

– 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交的关于消除和预防世界各

地切割女性生殖器官习俗的书面声明，其中吁请所有仍允许实施切割女

性生殖器官做法的联合国会员国通过并执行禁止这一可怕习俗的立法，

并采取一切旨在预防和废除该习俗的必要立法、政治和行动措施 

 吁请： 

– 欧洲委员会所有成员国作为在全球一级推广区域框架的第一步，普遍批

准和执行《伊斯坦布尔公约》 

– 联合国建立全球妇女权利法律框架，以通过纳入《伊斯坦布尔公约》、

《北京行动纲要》、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结论、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及所有其他相关国际立法，有效消除并预防一

切形式家庭暴力及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  

– 吁请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采取具体的国家立法措施，打击家庭暴力和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  

– 吁请国际社会与媒体合作宣传妇女的正面形象，借以消除使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被人接受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  

– 吁请国际社会与民间社会和国际政治团体合作，举办关于终止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孩行为的教育和宣传运动，活动应专门侧重于预防措施并在初

级教育中纳入人权内容 

 承诺： 

– 就世界各地的自由党议员而言，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继续推动普

遍签署、批准和执行《伊斯坦布尔公约》，并将其判例推广至欧洲以外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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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由党成员而言，继续倡导并推动实现普遍性别平等，同时消除阻碍

增强全世界妇女权能的社会、经济和其他因素  

– 就自由党成员而言，继续促进来自各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女性参与政

治和领导，其中包括通过加强全球女议员网络，以此在国家和国际一级

推动并保障实施明智的妇女权利政策  

– 参与广泛的对话，并支持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国

妇女署和所有其他相关联合国机构帮助制定全面的全球消除和预防家

庭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公约  

 本陈述由国际自由妇女网络共同提出。 

 

 


